
山西省知识产权局
关于面向省内重点创新主体开展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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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知识产权局、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有效实施知识产权助力转型发展行动，省局拟根据《山西省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晋知产发〔2025〕12号），组织开展申请、推荐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激发国家级、省级战略科技力量创新活力和支撑广大经营主体完成科技创新重大工程为目标，通过省级专业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实效，将精准服务保障与特派员入驻服务行动有机结合，强化知识产权人才专业能力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引导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精准对接我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需求。
二、申请条件
（一）主体条件
1.国家实验室（含分支机构）、全国重点实验室；
2.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大学）、院士团队；
3.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4.省内头部高等院校、“链主”企业、山西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山西省实验室；
5.对省人社厅和省委人才办认定的D类及以上人才所在单位开通知识产权服务“绿色通道”；
6.与以上主体资质相当，或科创成果为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他创新主体。
（二）领域及创新能力条件
1.创新主体生产、研发或经营方向涉及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视情可延伸至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
2.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实力及知识产权工作开展基础，有专、兼职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专员。
三、服务内容
1.加强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对入驻单位拟提交专利申请策略、申请前质量评估提出建议，预审备案免证明材料、提供优先预审服务；推动入驻单位选用信用好、服务水平高的代理机构（优先选择入选精准服务保障名单的代理机构）开展专利工作；助力高质量专利产出，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全领域专利优先审查，商标业务全流程服务。
2.加强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为入驻单位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纠纷调解服务；为业务涉外创新主体提供风险预警、案件监测等专业化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服务。
3.加强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为入驻单位提供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咨询、申请材料审核指导、登记手续办理协助等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盘活知识产权资产；提供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咨询、声明文件填写指导、材料提交与备案协助等服务，促进专利技术转化运用。
4.加强知识产权高品质服务。为入驻单位提供专利技术分析、竞争态势研判等信息服务；推广使用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远程教育平台、山西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资源，深化知识产权数据利用；支持进行专利奖申报、开展专题培训等；提供知识产权管理与专业人才培养服务等。
5.其他知识产权服务。在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太原代办处（以下简称保护中心、代办处）业务范围内入驻单位需要的其他知识产权服务。
四、申请方式
（一）申请
1.自主申报：由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自愿申报，填写《山西省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申请表》（附件1）；
2.市局推荐：由各市局推荐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市局出具《推荐函》（参见附件2），创新主体填写《山西省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申请表》。
（二）审核
《申请表》《推荐函》由保护中心接收，经研究后，择优确定符合要求的单位为入驻对象。
（三）答复
自收到申请、推荐7个工作日内对是否进行服务进行答复。确定为入驻对象的，具体服务项目由保护中心和代办处协商匹配后告知创新主体。
（四）实施
按入驻单位实际需求及具体服务项目开展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灵活制定服务周期，采取“线上常态沟通+线下入驻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实时响应，通过工作群、电话、远程会议等渠道提供政策咨询、流程指导等服务；线下按需服务，驻点入驻单位经营场所，对接资源、解决问题。
五、报送方式
《申请表》《推荐函》发送扫描件至邮箱：zgsxbhzx@163.com
联系人：赵老师；联系电话：0351-7030289
六、其他要求
    1.省局将强化对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工作的指导、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需统筹调配的事宜，支持提升特派员能力素养，提高服务水平。
2.保护中心、代办处加强工作请示报告，将具体服务情况定期整理归档，工作情况按季度报送省知识产权局。
3.各市局、示范区局应将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工作作为有效抓手，及时与辖区企业沟通对接，推荐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积极申请入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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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山西省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申请表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单位类型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事业单位    其他：            

	特派员服务主体类型
	（例如：重点实验室；专精特新“小巨人”）

	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产业领域
	新能源     现代装备制造    新材料
其他：                    

	科技创新能力及知识产权基础信息

	人员总数
	
	研发人数
	

	D类及以上
人才信息
	（姓名及身份证号，人才信息可另附名单）

	研发费用
（万元）
	
	研发费用占营业总成本的比值（%）
	

	发明专利
数量
	申请量（件）
	授权量（件）
	有效量（件）

	
	
	
	

	专利转化运用情况
	自行实施（件）
	许可
（件）
	转让
（件）
	质押
（件/金额）

	
	
	
	
	

	单位情况简介

	知识产权
服务需求
	（参考“服务内容”部分填写）

	知识产权
服务需求
	

	基本情况
（组织架构、人才情况、核心产品或技术等；若承担院士团队、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应同时写明相关简介）
	

	申请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山西省
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推荐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服务的函

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我辖区   （单位名称）   ，为    （单位资质）    ，现因              （事项）             （申请表附后），
申请知识产权特派员入驻，请审核批准。



                                市知识产权局
                                年  月  日






— 1 —

